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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新矿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长城三矿洗煤厂压滤系统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矿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内蒙古铭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新矿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洗煤分公司长城三矿洗煤厂压滤系统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本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内蒙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长城三矿洗煤厂现有工业厂区内。本项目新建独立中灰压滤车间，新增两台800平方米中高压水压榨隔膜压滤机，压滤系统处理能力由108吨/小时提升至157.05吨/小时，并更换主厂房矸石筛。
《报告表》认为，在全面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和控制。因此，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施工期管理，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尽可能缩小施工活动范围，并及时采取场地洒水等措施，减少裸露土地面积和扬尘，定时对施工现场及道路洒水，加强车辆运输的密闭管理；施工期厂界噪声须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限值要求；施工期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须集中收集后统一处置。
2.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生活污水排入生活污水处理站全部回用于洒水降尘。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隔声、减振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对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进行处置。废矿物油、废油桶等危险废物暂存于长城三矿危废暂存库，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定期收集后由上海庙环卫部门处置。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记录本项目的原料材料与最终产品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5.建设单位须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落实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要求，项目污染防治设施须与主体工程一起按照安全生产要求设计，有效防范因污染物事故排放或安全生产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
三、建设单位在征得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20日内，将《报告表》(报批版)及批复文件送至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前旗分局，我局委托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前旗分局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监管工作。 

五、该项目从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其环评文件应重新审核。如果建设地点、规模、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时，需重新报批环评文件。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29日
抄送：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鄂托克前旗分局，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内蒙古铭越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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